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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嶺東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四年制日間部學生之學生校外實

習相關課程，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四年制日間部學生實習班級應依據課程標準規定於校外實習相關課程開課前一學期

開學後 1 個月內，由班級導師召開實習說明會，確認其確實瞭解實習事宜，並填具實習

申請書（如附件一）及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如附件二），經家長、導師與實習單位

同意後，向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申請實習。 
三、學生前往實習之單位需為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告之實習單位。 
四、實習單位尚未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告者，申請前往該單位實習之學生

洽商該實習單位與本校簽訂建教合作契約，並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告

後，依規定得前往實習。 
五、實習異動處理原則 

(一)學生實習期間，如因業界裁員、實習單位制度性嚴重弊端、或學生特殊個案等不可 
抗力因素，經本委員會同意後，始准允更換實習單位。 

(二)若遇上述情況，輔導老師應於三日內向學生或實習單位瞭解實況。學生須於提出輔

導申請之一週內「實習申請暨計畫書」、「嶺東科技大學學生實習家長切結書」予輔

導老師或本系承辦人。 
(三)屬於實習單位不可抗力因素引起之實習異動，由輔導老師瞭解狀況後， 向本委員

會提出學生異動申請。 
(四)學生未經本系許可，擅自離開或更換實習單位，將提本委員會討論，實習時數不予

計分並得簽請校方依校規處置。 
(五)若學生因職場環境引起身心不適而欲申請實習單位異動，須檢附教學級醫院之診斷

證明，並交由輔導老師提報本委員會討論處理。 
六、實習同學在工作上的任何問題，如性騷擾、工作適應、工作溝通、協調、交通及住宿問

題等，應馬上與輔導老師或導師、系上老師、系辦尋求協助，切勿擅自處理。 
七、學生須依據課程標準規定，於大四上學期系上所開設之校外實習相關課程前，完成時數

160 小時以上之校外實習，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進行選課。 
八、學生需於校外實習相關課程開課當學期開學前完成實習，並於開學後 1 週內繳交實習鐘

點計算證明表(如附件三)及實習單位評分表(如附件四)正本各一份（本系留存），開學後 3
週內繳交彩色印刷實習海報、實習報告書(如附件五)及電子檔（本系留存）各一份。若



因實習單位未為學生加入勞工保險致使無法提供「勞保證明書」，學生須出具實習期間自

行加保意外傷害醫療保險之證明文件。  
九、本課程成績評定，書面實習報告佔 30%，實習單位評分佔 50%，導師評分佔 20%。 
十、學生須於實習申請書上註明與實習單位洽定之實習時數，未完成者及同意延長之實習時

數未履行時，得視情節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處理方式 
十一、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時，如有違反實習單位合理規定而致影響校譽或實習相關文件（如

附件一至附件五）有偽造者，得視情節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依據本校學

生輔導與獎懲辦法予以處分。 
十二、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